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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总法律顾问工作办法 

第一章 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在公司建立法律风险管理标准化规范体系，明确法律

事务管理的领导责任，提升法律风险管控水平，依据《企业国有资产

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》以及 2011 年国务院

国资委中央企业法制工作会议的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公司施行总法律顾问制度。总法律顾问是公司法律风险

管理的直接责任人。 

第三条 公司下属参、控股子公司可参照本办法，结合各自实际

情况聘任总法律顾问或法律顾问。 

第二章   总法律顾问的聘任条件 

第四条 总法律顾问是由公司正式聘任，全面负责企业法律事务

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，一般应由分管法律事务工作的公司级领导兼

任。 

第五条 总法律顾问应拥护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

秉公尽责，严守法纪，廉洁自律。 

  第六条 总法律顾问应熟悉企业经营管理，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

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；精通法律业务，具有处理复杂或者疑难法律

事务的工作经验和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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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七条 总法律顾问作为高级管理人员，应由公司总经理提名，

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聘任。 

  第八条 总法律顾问应具有企业法律顾问资格，聘任前不具有资

格的，应在被聘任后 3 年内取得企业法律顾问资格。 

第九条 总法律顾问每届任期 3 年，可以续聘。 

第三章   总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 

第十条 全面负责公司的法律事务，统一协调处理决策、经营及

管理中的法律事务。 

第十一条 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，保证决策的合法性，并对相

关法律风险提出防范意见。 

  第十二条 协助公司相关负责人组织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

施，建立健全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体系。 

  第十三条 负责公司的法制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对公司及下属参、控股公司违反法律、法规的行为提

出纠正意见，监督或者协助有关部门进行整改；指导下属单位法律事

务工作，对下属单位法律事务负责人的任免提出建议。 

第四章  总法律顾问的工作机制 

第十五条 总法律顾问对董事长、总经理负责，向其汇报有关法

律事务的各项工作。 

第十六条 总法律顾问应参加有关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各项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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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包括总经理办公会、党政联席会等，并列席公司董事会。 

  第十七条 总法律顾问对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应提出法律意见，

对于确实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决议，总法律顾问享有否决权。 

第十八条 公司设置法律事务管理机构，具体承担法律事务日常

管理的职能，并作为总法律顾问制度运行的载体和保障。 

第十九条 公司应为总法律顾问的履职配备必要的条件，保证总

法律顾问可根据工作需要查阅必要的文件、资料，并得到相关部门、

人员的配合。 

第二十条 总法律顾问有权就公司法律顾问、法律事务专业人员

的任免提出建议。 

第二十一条 总法律顾问有权审批法律风险管理经费预算，纳入

公司统一经费预算管理体系后足额提取并使用。 

第五章   附   则 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法律事务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 


